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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460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10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地點：南屯區公所 4 樓開放式會議室 

參、主持人：盧市長秀燕                      紀錄：陳姿伶  

肆、討論提案：3 件法規案及 1 件墊付案照案通過，法規案送請

法制局辦理發布、墊付案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

（詳如附件） 

伍、指（裁）示事項： 

一、 市政會議為本府最高決策會議，預算案、重要法案等均在

此會議中討論，過去僅由局處首長及區長與會，本人上任

後，為接地氣，安排輪流至 29 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今

日首次至南屯區召開行動市政會議，同時邀請議員、里長

及公所同仁共同與會，藉由會議中交流、發言，讓政策規

劃更符合民意，且會議全程直播，並提供手語即時翻譯服

務，讓更多人瞭解市政決策過程。下週至北屯區召開後，

第一輪行動市政會議便圓滿結束，接下來將啟動第二輪行

動市政會議，持續聆聽基層民意，藉供政策調整，以全力

落實市政工作公開、透明之願景目標。(辦理機關：本府

各機關) 

二、 全臺老年人口成長迅速，臺中市積極打造銀髮宜居城，下

列與長者攸關之社會福利事項，請積極辦理： 

(一)市府今(109)年編列 8 億多元經費作為長輩重陽敬老

金，全市約 39 萬多位長輩可領取，約 8 萬名長者選擇

匯款領取，過去因跨行轉帳而衍生的手續費用，今年

將由市府全額負擔。此外，針對本市 100 歲以上的長

輩(共 199 人)，市府則另加碼提供每月 6,000 元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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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以彰顯對高齡長者福利之重視。(辦理機關：社

會局) 

(二)為確保本市老人健保醫療權益，在臺中市議會支持

下，自去(108)年 7 月起，恢復老人健保補助，符合補

助資格之長者，其健保費用由市府負擔，減輕長者及

家人繳費之經濟負擔。(辦理機關：社會局) 

(三)本市長者持敬老愛心卡搭乘計程車的補助原為單趟補

助 50 元，由於計程車起跳價為 85 元，各界建議提高

補助的聲音不斷，在本府積極檢討財源及努力下，明

(110)年起，本市敬老愛心卡搭計程車折扣額度將由現

行扣抵 50 元提高到 85 元，未來只要財政狀況好轉，

市府提供之補助也會適時檢討，請社會局積極宣傳。

(辦理機關：社會局) 

三、 臺中市地價稅大為調降，調降幅度高達 20%，約 9 成民眾

受惠，近期市民收到地價稅單後與過去比較，一定相當有

感，「還稅於民」是市府重大施政目標，我們將持續緩解

市民財稅負擔，落實輕稅簡政。(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 本市十公里公車免費政策，自今(109)年起加碼優惠為「雙

十公車政策」，亦即超過 10 公里最高僅收取 10 元費用，

惟市府兼顧預算與民意，自明(110)年起本項優惠將僅用

於臺中市民、在臺就學的學生及新住民配偶，非臺中市民

將停止享受搭公車優惠，符合資格之民眾預計 12 月起開

放綁定電子票證，籲請市民年底前完成綁卡動作，以便續

享公車優惠。(辦理機關：交通局、教育局) 

五、 109 年全民運動會於 10 月 17 日至 22 日於花蓮舉行，本市

代表隊成果豐碩，已奪得 20 金 8 銀 8 銅，目前暫列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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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賽事尚未結束，在此為本市運動選手加油打氣，乘

勝追擊，為臺中再添佳績。(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六、 市府體貼有托育需求之家長，針對 6 歲以下幼童不同的托

育方式如幼兒園、保母、托嬰中心等提供補助，家中長輩

自行照顧者亦同，讓家長無後顧之憂，安心就業。(辦理

機關：本府各機關) 

七、 臺中捷運綠線 8月初已完成初勘，交通部將於 10月 25 日

進行履勘，通過履勘後便可報請交通部核發營運許可，屆

時捷運將可於年底前通車，這是中部地區首條捷運，也代

表本市交通發展已邁入嶄新紀元。(辦理機關：交通局) 

八、下列南屯區里長建議與請求事項，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並請區公所追踨辦理情形回覆里長，以落實回應里長建

議： 

(一)楓樹里陳伯仲里長： 

1、南屯溪每逢豪大雨即發生溢堤或淹水情形，日前水

利局已規劃由上游（西屯區市政路截流）將洪水導

入筏子溪，以期澈底改善南屯溪淹水問題，本案建

請主管機關持續推動辦理，以維護居民安全。(辦

理機關：水利局、南屯區公所) 

2、未來捷運 G14 站、G15 站通車後，建請市府將三民

西路由文心路口打通至環中路，以利南區、西區、

烏日區及霧峰區等地之交通。(辦理機關：地政局、

南屯區公所) 

(二)中和里蔡德勇里長：本里編號 7-3 公園用地已規劃多

年，惟迄今仍未開闢，已衍生出環境髒亂等問題，建

請儘速開發，以嘉惠里民。(辦理機關：建設局、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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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 

(三)文山里何中信里長： 

1、本里目前居住人口眾多，且在近期內許多建案業已

陸續完工交屋，未來人口成長（包含遷入）將十分

可觀，建請於保安段第 958 號興建活動中心；保安

段第 955、955-1、956、957 號開闢停車場。(辦理

機關：民政局、交通局、南屯區公所) 

2、本里嶺東路與文昌六街之立體停車場，建請市府由

原規劃之三樓增加至五樓，提供市民更多停車格位

使用。(辦理機關：交通局、南屯區公所) 

3、向上路高架橋下方之停車場，目前未有專責管理單

位，且附近環境髒亂，建請市府儘速對該地提出明

確規劃並改為收費停車場。(辦理機關：交通局、

南屯區公所) 

4、建請增加文山國中及文山國小班級數，俾利里內學

子就讀。(辦理機關：教育局、南屯區公所) 

5、建請市府研議文山焚化廠遷建事宜。(辦理機關：

環境保護局、南屯區公所) 

(四)三厝里黃俊銘里長：兩歲以下育兒津貼請領，盼能由

目前申請制改為直接給予制，抑或於申報戶口時請

領，減化行政程序。此外，也希望能溯及既往，超過

兩個月也能補發，達到鼓勵生育效果，也符合市長媽

媽美名。(辦理機關：社會局、南屯區公所) 

(五)田心里吳碧珣里長： 

1、向心路(大墩四街口至大墩六街口)路段道路凹凸

不平，影響行人通行安全，建請路面刨封，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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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安全。(辦理機關：建設局、南屯區公所) 

2、有關黑板樹移植之里民連署書已完成，近日將送交

市府，建請市府聆聽在地居民心聲，避免路樹問題

造成多數居民之困擾。(辦理機關：建設局、南屯

區公所) 

(六)大同里游月珠里長：建請市府研議大進停車場保留部

分停車格位供本里居民使用。(辦理機關：交通局、南

屯區公所) 

(七)鎮平里廖秀麗里長：本里高鐵門戶地區目前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惟當地居民傾向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建請依法定程序儘速納入通盤檢討。(辦理機關：

都市發展局、南屯區公所) 

(八)大誠里王宗裕里長： 

1、大墩三街為 8 米寬道路，行經大墩東街 46 號透天

厝附近，路段縮減為 4 米道路，導致車輛阻塞，影

響交通嚴重，因本案已納入「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

（舊有市區及一至五期市地重劃地區）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建請市府儘速依市價徵

收，以維護通行安全。(辦理機關：建設局、都市

發展局、地政局、南屯區公所) 

2、違規停車之舉發，建議應規定民眾以真實姓名方能

完成案件舉發，以避免挾怨檢舉案件產生，同時也

有利於減輕警察同仁之負擔。(辦理機關：警察局、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南屯區公所) 

(九)大興里李富堂里長：南屯區水肥資源處理中心因水肥

車進出頻繁，異味在四周鄰里飄散，且水肥資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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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自七年前便開始討論搬遷事宜，目前仍停留在評

估階段，附近居民長年飽受惡臭之苦，為根本解決問

題，建請儘速遷移。(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南屯區

公所) 

(十)豐樂里蔡奇洲里長：建請市府研議於本里拖吊場現址

興建圖書館，以供本里學子使用。(辦理機關：文化局、

南屯區公所) 

(十一)黎明里廖福田里長： 

1、「臺中好好行」APP 通報系統，有關路燈問題均能

迅速解決，惟路面坑洞、路樹等問題處理效率不甚

理想，建議市府對此研議改善方法。(辦理機關：

建設局、南屯區公所) 

2、守望相助隊夜點費每人金額仍為 100 元，數目長年

維持不變，已不符現今物價，建議研議提高之可行

性。(辦理機關：民政局、南屯區公所) 

(十二)溝墘里長郭錦興里長：建請儘速興建本里活動中

心。(辦理機關：民政局、南屯區公所) 

(十三)新生里盧坤炳里長：本里人口數呈現正成長，以第

九鄰為例，現有戶數便多達 600 多戶，且附近新成

屋陸續興建完成，未來人口應只增不減，請市府研

議增設鄰里數之可行性。(辦理機關：民政局、南屯

區公所) 

(十四)春社里李志洋里長： 

1、建請市府儘速完成南屯區污水接管事宜。(辦理機

關：水利局、南屯區公所) 

2、有關路樹修剪及黑板樹移植問題，困擾居民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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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市府正視並積極解決。(辦理機關：建設局、南

屯區公所) 

(十五)文心里王國在里長： 

1、有關文心森林公園之遊樂設施損壞需養護維修

案，業經相關局處會勘，惟目前仍未獲得改善，請

市府儘速協助。(辦理機關：建設局、南屯區公所) 

2、部分路樹因枝葉過於茂盛，於颱風季節容易造成危

害，建請市府重視路樹品種及修剪問題。(辦理機

關：建設局、南屯區公所) 

(十六)三和里廖元湖里長： 

1、建請儘速打通大墩十二街(河南路與永春東七路

間)，以利通行。(辦理機關：建設局、南屯區公所) 

2、過去單元二重劃時，本里第五鄰併入第一鄰，今單

元二已重劃完成，建議恢復第五鄰編制。(辦理機

關：民政局、南屯區公所) 

九、召開行動市政會議就是為了解決市民問題，市府各機關會

積極面對，以今日多位里長提及之黑板樹為例，已造成多

數里民困擾，市府會在民意與護樹團體間找出妥善解決方

案，聆聽市民心聲，真正解決市民問題。(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陸、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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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460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9年 10 月 20 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民

01 
民政局 

檢陳「臺中市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設置及

審議辦法」廢止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辦理發布。 

民

02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里守望相助隊管理辦

法」草案 1份，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辦理發布。 

都

01 
都市發展局 

檢陳「臺中市政府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第

四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1份，敬請審

議。 

照案通過，送請法

制局辦理發布。 

墊經

01 
經濟發展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同意全額補

助本市「109年度臺中市后里區地方建設

補助案」新臺幣 174 萬 9,990元整，擬請

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